
培训机构恶意终止办学将被依法查处
须设学杂费专款账户 挪用办学经费最高罚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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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晶晶 市教委、市人

保局、市工商局昨天联合下发《 上海市经
营性民办培训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对经
营性民办培训机构的管理部门、申请程
序、违法处理等进行了明确规定。经营性
民办培训机构恶意终止办学的，将由教育
行政部门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依法予以查处和处罚。该办法自发布之日
起30日以后开始施行，有效期2年。

教育、人保、工商共同管理
根据解释，经营性民办培训机构是指

经征求教育行政部门或者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行政部门意见后，由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登记的从事经营性培训活动的内资公
司制企业（ 不含经营性民办早期教育服务
机构）。

办法明确了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工商行政管理等相关职能部门将联合
管理经营性民办培训机构，并明确了各方
职责。

如教育行政部门是教育培训的行业
主管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则
主管职业技能培训行业方面。主要将对经
营性民办培训机构是否符合所申请经营
性培训项目的基本条件和准入要求进行
审核；对培训机构的经营性培训项目和培
训活动进行日常管理、专项检查与办学评
估。对经营性民办培训机构挪用办学经费
和恶意终止办学行为进行查处和处罚。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经营性民办培
训机构的登记管理机关，主要履行以下职
责：对符合规定要求的经营性民办培训机
构办理工商企业注册登记。对工商企业登
记事项进行监管。对招生培训广告宣传依
法进行监管。会同教育行政部门或者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对未经登记擅自
从事经营性民办培训活动的企业进行查
处和处罚。

培训机构须设学杂费专用存款账户
办法规定，申请设立经营性民办培训

机构的，申请人应当按照公司登记管辖的
规定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登记申请。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向同级教育行政
部门或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征
求意见。其中，从事文化教育类培训的向
教育行政部门征求意见，从事职业技能类
培训的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征

求意见。
经营性民办培训机构应在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培
训活动。经营性民办培训机构不得从事

（ 或以合作办学名义从事）与境内外学历
教育相关的教育培训项目。

经营性民办培训机构应开设学杂费
专用存款账户，建立学杂费专用存款账户
管理制度。面向社会开展招生培训经营活
动时，应与培训对象或其法定监护人签订
规范的《 培训服务合同（ 或协议）》。《 培
训合同》应当载明培训机构名称、经营范
围、法定代表人和住所等营业执照登记事
项、培训对象姓名、营业场所、培训项目内
容和质量标准与承诺、培训期限和时间安
排、收费项目和金额及退费标准与办法、
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以及双方
争议解决途径和方法。

挪用办学经费处10万-20万元罚款
经营性民办培训机构终止办学时，应

当妥善安置已招收的培训对象，保障和维
护培训对象的合法权益。经营性民办培训
机构恶意终止办学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或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予以查
处和处罚；涉嫌刑事犯罪的，提请司法机
关予以调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经营性民办培训机构挪用办学经费，
由教育行政部门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依据《 上海市终身教育促进条
例》规定，按照各自职责，责令改正，并处
以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
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
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生；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办法还规定了经营性民办培训机构
存在的违法行为以及相应处罚办法。如以
虚假出资或提交虚假材料或采取其他欺
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等方式取得工商注
册登记的；境外教育培训机构（ 公司）违
反相关法规规定，擅自在中国境内设立分
支机构从事经营性培训活动的；其他企业
未经登记或变更，擅自从事或以教育咨询
等名义变相从事经营性培训活动的，以及

“ 证照不全”机构或“ 无证无照”从事经
营性培训活动的等等，将由政府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单独，或者会同教育行政部门或
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据相关
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本报讯 欢乐的暑假又到了，为了让
社区中的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愉快而有
意义的暑假，上海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办的
暑期七彩爱心课堂即将开班。此次活动将
以安全自护、应急支援、体育文艺、课外拓
展、学业辅导、绿色低碳、文明习惯养成、
科技体验等为主要内容，依托学生社团和
公益社团的专业课程资源，通过志愿者的
讲授，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现在活动主办方以及各教学点面向
全市招募50名讲师志愿者，372名助教志
愿者，在全市35个教学点为孩子奉献爱
心、热忱服务，具体招募信息请登录zhgy.
shyv.org查询。

欢迎怀有一颗公益志愿心的您加入
我们的七彩爱心课堂，您可以直接向@

“ 上海青年志愿者” 新浪官方微博发送
私信进行报名。今年还可以用另一种更
酷的报名方式，用您的手机直接扫描下
面的二维码，登录“ 上海青年志愿者智
慧公益平台”就可以直接在数字地图上
进行报名参与了。这也是平台在正式投
入使用前的一次试运行，参加本次爱心
课堂教学的所有志愿者，其志愿服务经
历都将通过手机平台得到即时认证。期
待您的参与！

扫一扫“ 上海青年志愿者智慧公益平
台”，开启您的志愿里程！

法学毕业生成最难就业文科生
调查数据显示，截至5月中旬，有

61.1%的受访者已有工作去向，38.9%的受
访者尚未找到工作。与2012年同期调查结
果相比，尚未找到工作的受访者比重增加
了16.7个百分点，为近三年最高。

调查发现，理工类受访毕业生中已有
工作去向者占69.8%，文科类受访者中有
工作去向者仅占54.4%，而在文科类中，一
些看似适用性较广的专业今年明显遇冷。
如经济类受访毕业生中有工作去向的占
54.1%，而管理学类受访者有工作去向的
仅占49.1%。类似的还有法学类毕业生，
2012年同期调查时，有工作去向的受访者
比重超过80%，今年却跌至47.3%，在八个
文科类专业中居于末位。

本科生就业不如研究生、专科生
调查中，学历分组显示，受访者毕业

生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有工作去向的比
重达到72%，专科生为65.8%，本科生只有
56.2%。这主要是因为，一部分本科生在学
术研究能力、处世经验等方面不如研究
生，独立工作能力又不如专科生，而且相
当一部分本科毕业生不愿意到基层一线

工作，薪酬要求与自身能力不相适应，高
不成，低不就，导致就业困难。

而从生源地来看，非沪籍生源学生就
业形势较好。65%的非沪籍生源学生已有
工作去向，高出沪籍生源学生6.6%。

已签约学生平均月薪4000元
据调查显示，今年应届毕业生期望的

税前月薪平均为5243元。其中，专科（ 高
职）生为4561元，本科生为5368元，研究生
为6676元。毕业生期望薪资水平比去年上
升五六百元。然而预期与现实情况差距较
大。已签约受访者的税前月薪为4244.7元，
低于期望月薪近千元。

调查数据显示，择业“ 扎堆”机关事
业单位现象加剧。今年有36.5%的受访毕
业生择业首选政府机关或行政事业单位，
比重为近三年最高；国有企业以27.6%排
名第二；而首选外企的比重则降至26.5%，
比去年下降了近10%。今年高校毕业生对
民营私营企业依旧缺乏热情，仅有6.2%择
业首选民营或私营小企业。

然而在现实中，33.8%的已签约受访
者签约单位为民营或私营企业，29.6%为
国有企业，17.7%为外资企业，14.4%为政
府机关或行政事业单位，4.5%为其他。

本市高校应届生就业情况调查报告发布
本科生就业不如研究生、专科生

昨天，市统计
局 发 布 了 2013 年
本市高校应届毕业
生就业情况调查报
告。调查显示，理工
类毕业生继续保持
就业优势，本科生
就业遇冷，而非沪
籍生源学生就业好
于沪籍学生。据介
绍，多所高校1755
名应届毕业生接受
了本次调查。

本报记者 刘春霞

近9成大班孩子参加过兴趣班

本报资料图 记者 吴恺 摄 俞霞 制图

暑期“ 七彩爱心课堂”志愿者招募启动

本报讯 记者 刘晶晶 市教委教研室
昨天发布《 2013幼儿入学准备情况调研》
报告，这份对长宁、闸北、闵行、浦东新区、
松江、奉贤等区6所幼儿园开展的调研显
示，在即将升入小学的幼儿园大班孩子
中，近9成参加过各类兴趣班，其中，拼音、
外语和绘画分列前三位；98%的家长会给
孩子布置家庭作业，依次是识字、拼音、做
算术题、思维训练和英语。

调 研 共 发 放 了 教 师 问 卷 939 份 ，大
班家长问卷1323份。调研发现，有88%的
幼儿有过参加兴趣班的经历，其中有

32%的幼儿参加了3-5个兴趣班，有一名
被访家长竟然让孩子先后参加了10个
兴趣班。

在兴趣班的内容选择上，22.75%选择
拼音，17.86%选择外语，还有16.77%选择
绘画，分别占据前三位。其余依次为乐器、
歌舞、思维训练、运动、书法、识字。家长在
为孩子选择兴趣班时，首要考虑的仍然是
小学课程内容。

虽然幼儿园课程的培养目标中并没
有识字的要求，但调研结果显示，大部分
孩子已经有了识字的经验。38.21%的教师
反映，班级里有一半以上的幼儿能认读
100个以上的汉字。这些字大多是在日常
生活情境和亲子互动中随机获得的。

今年秋季，本市将有19万名幼儿背上
书包，成为小学一年级新生。市教委教研
室日前编撰完成《 幼小衔接家长手册》。
即 日 起 家 长 可 登 录 上 海 学 前 教 育 网

（ www.age06.com）免费下载。
据介绍，这一手册是在2008年试用版

的基础上，针对家长和孩子的认知水平和
习惯进行修改的。新版中不再出现“ 训
练”的字样，而用“ 培养”“ 发展”“ 激发
兴趣”等较柔和的词语取代。避免对孩子
进行单纯技能型的操练。新版手册更加强
调培养孩子的独立性、自主性。


